
舞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登记容缺受理操作规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落实“只跑一

次”改革，创新审批服务方式，提高审批效率，根据《国务

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

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 号）等文件精

神，结合舞钢市企业注册登记实际，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所称容缺受理是指在申请人提交的申请

材料基本符合登记要求，但部分申请材料需要完善和补充，

经申请人书面承诺补正申请材料的情况下，登记机关先行予

以受理，在申请人按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后，再作出

登记决定的登记方式。

第二章 基本原则

第三条 依法行政原则。登记机关依照《行政许可法》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开

展容缺受理。申请人按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后，经工

作人员审查确保登记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方可作出准

予登记的决定。



第四条 公平公正原则。在实施容缺受理的过程中，不

得选择性地对待申请人，凡符合容缺受理条件的，登记机关

均应当予以办理。

第五条 便捷高效原则。推行容缺受理登记方式，改变

以往申请材料必须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登记机关才予受理

的传统工作方式。减少申请人往返跑路，进一步提升行政审

批效率。

第三章 适用范围

第六条 本规程适用于在舞钢市市场监管系统办理设立、

变更（备案）、注销登记的各类企业（含各类企业的分支机

构）。

第七条 符合下列情形的适用容缺受理：

（一）证照数量不全，经申请人确认未丢失可补交的；

（二）决议、章程等文件未提交原件，经申请人确认可

以补交原件的；

（三）申请文件的文字错误处需加盖印章确认的，经申

请人确认可以补盖印章的；或申请文件的文字错误经申请人

确认可以提交修改后的新的申请文件的；

（四）决议、章程等企业自制文件中存在文字错误，经

申请人确认可以补正的；

（五）营业执照、身份证明等复印件不齐全或不清晰，

经申请人确认可以补交和更换的；



（六）根据实际情况，需要补充提交相关书面说明，经

申请人确认可以补交的；

（七）可适用容缺受理的其他情形。

第四章 登记程序

第八条 申请人向综合窗口人员提交申请材料后，经审

查符合容缺受理条件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

部材料，指导申请人填写《容缺受理承诺书》（见附件，一

式两份），登记容缺受理件台账。将《容缺受理承诺书》（申

请人联）与《受理通知书》一并发给申请人。

第九条 补交材料的时限不超过受理后规定的领取证照

文书的时间。

第十条 申请人提交补正材料时，原则上由原窗口受理

人员负责审查。

登记机关对申请人在承诺期限内补正的材料，经审查材

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作出准予登记的决定。

《容缺受理承诺书》（归档联）归入登记档案（《受理

通知书》后）。

第十一条 自登记机关发出《受理通知书》后,申请人未

在承诺期限内提交符合规定的补正材料，登记机关应当作出

不予登记的决定，出具《登记驳回通知书》，注明不予登记

的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

讼的权利。



第十二条 申请人对申请文件、材料和所补正材料的真

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

第五章 工作要求

第十三条 登记工作人员应本着为申请人提供便利的原

则，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开展容缺受理，

降低企业的办事成本。

第十四条 登记工作人员应当熟练掌握登记业务，落实

容缺受理规范化、标准化要求，提高容缺受理工作透明度。

对容缺受理申请，要及时催办、督办，确保在承诺时限内办

结，提升登记准入服务效能。

第十五条 登记工作人员审查补交材料时，要对补交材

料与已受理材料的内容一致性、文件签署时间逻辑关系等重

点审查。

第十六条 各登记机关要积极与本级政务中心沟通，确

保容缺受理政策落实到位，惠及企业。要做好对综合窗口人

员容缺受理业务的培训工作，加强与综合窗口人员前后台的

协作配合，确保申请材料内部流转畅通，提速增效。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分支机构、个体工商户

参照本规程执行。

第十八条 本规程由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规程自 2020 年 10 月 12 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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